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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化名与权利：
美国批准宪法运动中的反联邦派
　
马万利

摘　要：宪法批准运动是美国宪政史上的重要时刻。在美国批准宪法运动中，各邦的反

联邦派化名“森提内尔”、“联邦农夫”、“布鲁图斯”、“宾邦少数派”等发表文章，阐述自己

对新宪法的反对立场和修正意见，与联邦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与制宪会议时期重点

维护州的权利不同，在批准宪法运动中，人权成为反联邦派的突出主张。反联邦派把对新

宪法中缺少人权保障的条款作为其主要批评对象；他们坚持合众国自殖民地以来的共和

主义传统；他们对“联邦”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联邦主义者；他们关心新

宪法如何保障州的权利，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由此要求对联邦政府实行宪政限制。反联

邦派虽然未能最终阻止新宪法通过，但他们提出的人权主张催生了《权利法案》；他们阐述

的共和主义、联邦主义、宪政主义等建国理念，与联邦派的政治观念一道，构成美国政治传

统的重要源头。反联邦派的政治主张对美国政治思想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批准宪法运动；反联邦派；权利法案

１７８７年９月１７日，费 城 制 宪 会 议 通 过 了 一 部 新 宪 法（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按会议决议，这部新宪 法 须 获 得 国 会 认 可 以 及 至 少９个 邦①的 批 准，才 能 生 效。９月２８
日，邦联国会经过投票表决，决定将新宪法交给各邦讨论。接下来，各邦 召 集 议 会（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大会议（Ａｓｓｅｍｂｌｙ）、代 表 大 会（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等 不 同 形

式的会议，讨论是否批准这部新宪法，由此，拉开了批准宪法运动②的序幕。在这场运动

中，反联邦派采取化名的形式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批评新宪法的缺陷，与联邦

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③。

①

②

③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美国 早 期 地 方 机 构 的 称 呼 很 不 一 致，对ｓｔａｔｅ一 词 的 翻 译 也 有 值 得 商 榷 之 处。
本文认为，在《独立宣言》（英文全称为Ｔｈｅ　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注
意ｕｎｉｔｅｄ为小写）颁布之后，北美出现了１３个各自独立的带有“国家”（ｓｔａｔｅ）性质的政府，它们的模式与殖民地
时期无多大差别，可仍以其殖民地名模糊称之（参见杨玉圣：《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４～
９６页）。《邦联条例》生效之后，国名可合法地称为“美利坚合众国”（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注意Ｕｎｉｔｅｄ为大写），其
国体为“邦联”，地方机构宜称为“邦”。《宪法》生效后，国名仍为“美利坚合众国”，但地方机构丧失作 为 独 立 国
家的主权，因此可称为“州”。鉴于本文所涉的批准宪法运动总体上发生在新宪法生效之前，本文一般称地方机
构为“邦”。
这一术语的英文一般为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或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国内习惯译为“批准
宪法运动”，实际上，这一术语既不表达“批准”，也不包含“运动”。其一，在当时的语境中，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包含了批
准和反批准的双重含义；其二，当时在美国１３个邦的确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宪法讨论局面，但并未形成一个全国
规模的运动。本文在讨论反联邦派时，“批准宪法运动”似乎应表述为“反批准宪法运动”。但考 虑 到 学 术 对 话
的方便和行文的通畅，本文仍沿用“批准宪法运动”这一表述。
关于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的中文译名，学 界 存 在 两 种 译 法：“（反）联 邦 党 人”与“（反）联 邦 派”。笔 者 倾 向 于 后
者。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建国初期还没有形成较为正式的政治党派，并且党派之争在当时的政治领袖及很多民
众看来是应该被杜绝的；如果译为“党人”，不利于理解美国政治传统的这一源头。事实上，虽 然 联 邦 派 的 文 集
已有中译本名为《联邦党人文集》，但中文学界一直有不少学者采用和主张“派”而非“党人”的译法，如“反 联 邦
派”［杨仕文、李剑鸣、尹宣、谢淑斐（台湾）、张晓庆］、“州权派”（张友伦、李昌道）、“民主派”（黄绍湘、余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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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批准运动是美国宪政史上的重要时刻，反联邦派的政治主张对美国政治思想传统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受到美国历史学家的关注①。在中国学界，对于反联邦派的研究目前还刚刚起步②。笔者曾撰

文讨论了制宪会议时期的反联邦派③，本文继续讨论批准宪法运动时期反联邦派的主要活动、代表性人

物和基本政治立场，由此揭示反联邦派对于美国政治传统的独特贡献。

一、异议：各邦反联邦派的主要活动

大致说来，批准宪法运动从１７８７年９月２８日邦联国会将新宪法交给各邦讨论开始，到１７９２年５
月２９日罗得岛邦最后一个批准新宪法成为第１３个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州为止，历时四年零八个月。

１３邦批准新宪法的时间见表１。

表１　美国１３邦批准新宪法的时间

邦 批准时间 表决结果 先后次序

特拉华（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１７８７．１０．１０　 ３０：０　 １
宾夕法尼亚（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１７８７．１２．１２　 ４６：２３　 ２

新泽西（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１７８７．１２．１８　 ３８：０　 ３
佐治亚（Ｇｅｏｒｇｉａ） １７８８．１．２　 ２６：０　 ４

康涅狄格（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１７８８．１．９　 １２８：４０　 ５
马萨诸塞（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１７８８．２．６　 １８７：１６８　 ６

马里兰（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１７８８．４．２８　 ６３：６１　 ７
南卡罗莱纳（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１７８８．５．２３　 １４９：７３　 ８

新罕布什尔（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１７８８．６．２１　 ５７：４７　 ９
弗吉尼亚（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１７８８．６．２５　 ８９：７９　 １０

纽约（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７８８．７．２６　 ３０：２７　 １１
北卡罗莱纳（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１７８９．１０．２１　 １９５：７７　 １２
罗得岛（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 １７９０．５．２９　 ３４：３２　 １３

　　注：依据以下文献中的数据整理而成：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Ｃｏｎｌｅｙ，Ｊｏｈｎ　Ｐ．Ｋａｍｉｎｓｋｉ（ｅｄｓ．）．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Ｏ－
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ｄｉｓｏｎ：Ｍａｄｉｓｏｎ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８．

在批准宪法运动初期，反联邦派的影响并不突出，新宪法在一些邦获得批准的过程相对比较顺利。

１７８７年１０月１０日，特拉华邦的代表会议以全票批准新宪法成为第一个批准宪法的邦。１２月１２日，宾
夕法尼亚邦也批准新宪法，成为第二个批准宪法的邦，也是第一个批准宪法的大邦。接下来，新泽西、佐
治亚、康涅狄格这三个邦也先后批准了新宪法。在这几个邦，新宪法没有遇到较大的反对，原因是多方

面的。新泽西在独立战争后经济形势一直不好，佐治亚邦担忧自身易遭军事攻击，它们都希望从一个强

有力的共同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和军事保护。在康涅狄格，罗杰·谢尔曼④等联邦派的影响

较大，该邦于１７８８年１月９日以１２８：４０的压倒性多数投票批准了新宪法。
从１７８８年初开始，反联邦派的影响渐渐加强。马萨诸塞邦在批准新宪法的同时，接受了塞缪尔·

亚当斯（Ｓａｍｕｅｌ　Ａｄａｍｓ）和约翰·汉考克（Ｊｏｈｎ　Ｈａｎｃｏｃｋ）等反联邦派提出的制订一系列修订条款的条

·５４·

①

②

③
④

Ｃｅｃｅｌｉａ　Ｋｅｙｏｎ．“Ｍｅｎ　ｏｆ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ａｉｔｈ：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５５（Ｊａｎｕａｒｙ），ｐ．３；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Ｓｔｏｒｉｎｇ（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ｒｒａｙ　Ｄｒｙ）．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Ｍｕｒｒａｙ　Ｄｒｙ．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ａ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７；Ｗｉｌｓｏｎ　Ｃａｒｅｙ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Ｇｉｂｂｏｎｓ（ｅｄｓ．）．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ｔｈｅ　Ａｎ－
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Ｄｕｎｃａｎ．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Ｄｅｋａｌｂ：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Ｓａｕｌ　Ｃｏｒｎｅｌｌ．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７８８－１８２８．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Ｄａｖｉｄ　Ｊ．Ｓｉｅｍｅｒｓ．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Ｍ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Ｉｎｃ．，
２００３．
杨仕文：《反联邦派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１９９８年；褚 乐 平：《〈美 国 宪 法〉批 准 史 探》，载《美 国 研 究》２００３年 第１
期；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
与实践》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马万利：《反联邦党人与美国１７８７年制宪会议》，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罗杰·谢尔曼（Ｒｏｇｅｒ　Ｓｈｅｒｍａｎ，１７２１－１７９３），美国政治家，《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签署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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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罗得岛由于担心强大的中央政府会形成对各邦，特别是小邦的压迫，曾拒绝派代表出席费城制宪会

议，现在它坚决反对制订新宪法，反对新宪法文本，该邦的批准宪法大会以２７１１：２７４的压倒票数否决了

新宪法，成为唯一一个采取大众投票的方式对批准宪法问题进行表决的邦，也是第一个取得否决结果的

邦。在新罕布什尔，由于反联邦派的坚决反对，该邦批准宪法代表大会通过了延期表决的决定。在马里

兰，两位反联邦派、《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威廉·巴卡（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ｃａ）和塞缪尔·蔡斯（Ｓａｍｕｅｌ　Ｃｈａｓｅ）以

杰出的演讲向公众揭示了新宪法的不足和错误。在南卡罗莱纳，查尔斯顿（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是反联邦派的

活动中心，一度成功地控制了批准宪法代表大会的局势。新罕布什尔邦批准宪法代表大会提出了１２条

修正意见，作为批准宪法的补充条件。
原则上，随着新罕布什尔邦批准宪法，新宪法就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但是，由于弗吉尼亚和纽约

这两个大邦还没有批准宪法，新宪法并没有立即生效。在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ｎｒｙ）
始终坚持他的反联邦主义主张，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乔治·梅森（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ｏｎ）当初拒绝在新宪法上

签字，回到弗吉尼亚后，继续批评新宪法中缺少保护人权的条款。在弗吉尼亚批准宪法代表大会上，联

邦派主张“先表决后修正”（ａｆｔｅ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反联邦派主张“先修正后表决”（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ｔｏ　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双
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联邦派虽然最后获胜，但作为让步，同意提出一项人权法案，并对宪法条文做了

２０多处改动。纽约邦的反联邦力量十分强大，一度形成了在总督乔治·克林顿（Ｇｅｏｒｇｅ　Ｃｌｉｎｔｏｎ）与汉

密尔顿之间的反联邦派与联邦派的对峙。最后，由于担心被孤立，加上联邦派同意接受增加保护个人和

州的权利的法案，双方达成妥协，新宪法获得通过。
在得到弗吉尼亚和纽约的 批 准 后，新 宪 法 开 始 实 质 性 生 效。１７８８年９月１３日，邦 联 国 会 通 过 决

议，要求各州举行联邦选举。面对这一局势，北卡罗莱纳邦于１７８８年７月召开批准宪法代表大会。威

利·琼斯（Ｗｉｌｌｉｅ　Ｊｏｎｅｓ）等反对派仍然居于多数，大会最终没有批准宪法，相反，却通过了一项权利法案

以及２６条修正案。新的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国会提议起草权利法案，北卡罗莱纳于１７８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再次召开批准宪法代表大会，批准了新宪法。现在，罗得岛陷入孤立境地，其他州宣称要对其采取联合

的经济抵制。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该邦被迫两次召开批准宪法大会，最后于１７９０年５月２９日批

准了宪法。

二、化名者：反联邦派代表性人物小考

批准宪法运动中，反联邦派大多用笔名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关于宪法和建国的思想，与联邦派（化名

“普布利乌斯”，Ｐｕｂｌｉｕｓ）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本文根据相关学者的考证，对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反联

邦派作者身份进行辨析（如表２），并对某些反联邦派做个别介绍。
在批准宪法运动中，化名者“森提内尔”①在宾夕法尼亚的《独立公报》（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和

《自由人》（Ｆｒｅｅｍ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关于新宪法的立场，被广泛转载。“森提内尔”的

文章共有３２篇，其中１８篇发表在批准宪法运动初期，主要阐述新宪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能反映

其政治立场。“森提内尔”被认为是“众多反联邦派作家中最多产的作家和最有名的作家之一”②。在批

准宪法运动时期，人们普遍猜测他是宾夕法尼亚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法官乔治·布赖恩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ｒｙ－
ａｎ），今天，多数学者认为他的儿子塞缪尔·布赖恩（Ｓａｍｕｅｌ　Ｂｒｙａｎ）才是署名Ｃｅｎｔｉｎｅｌ的那些文章的真

正作者，那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父亲的观点，并且无疑是在与父亲的合作之下形成的③。“森提

内尔”认为，约翰·亚当斯提出的制衡政府理论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现实中的政府要么采取寡头制

的形式，要么采取民主的形式。“森提内尔”对宾夕法尼亚所独有的一院制议会体制十分留恋。有学者

认为，“森提内尔”的政治哲学是“古典共和主义、民主观念以及伯克的政治观念的独特的混合”④。“森

·６４·

①
②
③
④

森提内尔，Ｃｅｎｔｉｎｅｌ，原意“哨兵”。又，１８１７年波士顿地区有《哥伦比亚哨兵报》（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ｎ　Ｃｅｎｔｉｎｅｌ）。
Ｍｕｒｒａｙ　Ｄｒｙ．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ａ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ｐ．７．
参见Ｄａｖｉｄ　Ｊ．Ｓｉｅｍｅｒｓ．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Ｍ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ｐ．７５．
Ｄａｖｉｄ　Ｊ．Ｓｉｅｍｅｒｓ．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Ｍ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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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内尔”的文章并不成体系，更像是一系列针对不同听众的即兴发言，“在反联邦派中很难引起像《联邦

党人文集》在联邦派中的那种响应和声誉。”①但是，由于其数量较大并且在当时流传较广，因此构成反

联邦派言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少年来一直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

表２　批准宪法运动中较有影响的反联邦派作者身份

化名 实名

１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ｎｒｙ
２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ｏｎ
３ Ｌｕｔｈｅｒ　Ｍａｒｔｉｎ
４ Ｅｄｍｕｎｄ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５ Ｊｏｈｎ　ＤｅＷｉｔｔ
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ｎｎ
７ Ｊｏｈｎ　Ｈｕｍｂｌｅ
８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Ｃｅｎｔｉｎｅｌ　 Ｅｌｂｒｉｄｇｅ　Ｇｅｒｒｙ
９　 Ａ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Ｆａｒｍｅｒ　 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ｅｒｃｅｒ
１０　 Ａ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Ｆａｒｍｅｒ
１１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１２　 Ａ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１３　 Ａ　Ｐｌｅｂｉａｎ　 Ｍｅｌａｎｃｔｏｎ　Ｓｍｉｔｈ
１４　 Ａ　Ｓ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
１５　 Ａｇｒｉｐｐａ Ｊａｍｅｓ　Ｗｉｎｔｈｒｏｐ
１６　 Ａｌｆｒｅｄ
１７　 Ａ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ｒｍｙ
１８　 Ａｎ　Ｏｌｄ　Ｗｈｉｇ
１９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ｏｔｉｓ
２０　 Ｂｒｕｔｕ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布鲁图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Ｙａｔｅｓ
２１　 Ｂｒｕｔｕｓ（Ｖｉｒｇｉｎｉａ），“布鲁图斯”
２２　 Ｃａｔｏ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ｌｉｎｔｏｎ
２３　 Ｃｅｎｔｉｎｅｌ，“森提内尔”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ｒｙａｎ
２４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
２５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联邦农夫”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　Ｌｅｅ
２６　 Ｍｏｎｔｅｚｕｍａ
２７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宾邦少数派”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ｒｙａｎ
２８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ｅｎｓｉｓ
２９　 Ｓｉｄｎｅｙ／Ｂｒｕｔｕｓ　 Ｙａｔｅｓ／Ｌａｎｓｉｎｇ
３０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
３１　 Ｚ

　　注：字体加粗者在下文具体分析。

化名者“联邦农夫”的文章主要发表在纽约邦波启浦夕市②的一份刊物上。关于“联邦农夫”的真实

身份目前并无定论，比较传统的说法是，他就是理查德·亨利·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　Ｌｅｅ）。“联邦农夫”
的文章共１８篇，主要涉及新宪法的程序正当性、在自由原则下将美国组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可行性以

及新政府的机构与权力分配等问题。“联邦农夫”认为，新的联邦政府带有强烈的变成寡头制政府的危

险，而这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内战。为避免这一潜在的危险，“联邦农夫”主张修改宪法，增加保护人权、保
护州权、扩大众议院代表数等条款。有学者认为，“‘联邦农夫’的言论被普遍认为是反联邦派最有才华

的言论之一，它们值得任何研究反联邦派思想的学者充分、细致地研读”③；还有学者认为，“‘联邦农夫’
或许是最有威望的反联邦派作家”④。

“布鲁图斯”⑤在众多反联邦派中以渊博学识和雄辩才华而独具 特 色。关 于“布 鲁 图 斯”的 真 实 身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ｕｒｒａｙ　Ｄｒｙ．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ａ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ｐ．１２．
刊物原名：Ｐｏｕｇｈｋｅｅｐｓｉ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波启浦夕（Ｐｏｕｇｈｋｅｅｐｓｉｅ），美国纽约州东部的城市，位于哈得逊河东岸。
Ｍｕｒｒａｙ　Ｄｒｙ．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Ａ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ｐ．２３．
Ｄａｖｉｄ　Ｊ．Ｓｉｅｍｅｒｓ．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Ｍ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ｐ．１９２．
有两位反联邦派人物都曾化名“布鲁图斯”，一位来自纽约，一 位 来 自 弗 吉 尼 亚。前 者 比 后 者 更 具 影 响 力；如 果 没 有 特 别 说 明，本
文中的“布鲁图斯”皆指前者。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６９卷 第１期

份，较多学者认为他就是罗伯特·雅茨①，另一种观点认为他是梅兰克顿·史密斯②。鉴于“布鲁图斯”
的文章中体现出作者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因此本文倾向于前者。“布鲁图斯”于１７８７年１０月到１７８８
年４月间在《新纽约》（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期刊共发表了１６封书信。这段时间，也正是联邦派发表论

文最多的时期，《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前７７篇文章都发表于这一时期。但即使如此，“布鲁图斯”的文章

仍然能被广泛地传播。“布鲁图斯”的前６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其对宪法的批评观点的哲学基础，接下来

的４篇文章讨论了两个具体问题：联邦政府的有限征税权和国民常备军的可能性，其他６篇文章讨论了

新的联邦法律体系。此外，“布鲁图斯”还就权利法案、代议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布鲁图斯”的文

章对于理解反联邦派的思想是非常重要而又很有益处的。默里·德里指出，“‘布鲁图斯’是最重要的反

联邦派作家之一，‘布鲁图斯’以其清晰而坚定的论辩，占据了反联邦派的主要命题”③。大卫·Ｊ．西默斯

也认为，“这些文章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远比其他的反联邦派文章深刻而有见地，很明显，作者受过良好

的法律训练，或者具备一个法律专家所具有的那种见识”④。
“宾邦少数派”是一批在宾夕法尼亚邦批准宪法会议上的反联邦派的总称。１７８７年１２月８日，该

邦批准宪法会议上的反对派以大约２１位反对者的名义，化名“宾邦少数派”，在《宾夕法尼亚邮递及每日

广告》（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ａｃｋｅｔ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上发表长篇文章⑤。关于具体的作者身份，史学界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当年塞缪尔·布赖恩在给华盛顿等人的信中宣称自己是那些署名“森提内尔”的文

章的真实作者时，还声称自己同时还是“宾邦少数派”文章的执笔者，多数史学家信之为实。“宾邦少数

派”的这篇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本邦批准宪法的过程；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修正意

见提纲，据说，这份提纲是当时各种修正提案中最详细的一部⑥；第三部分专门介绍对宪法的三条反对

意见：第一，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不可能按照自由原则治理，除非它是一个共和制度的邦联；第二，新宪

法不会产生这样的邦联，而只会产生一个以破坏邦权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第三，宪法有太多的缺陷：
它没有提出权利法案，没有提供足够的代表数额，本邦没有获得足够的代表份额等。总体看来，“宾邦少

数派”虽然作品不多但很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反联邦派对于地方和人民权利的维护以及对于中央强权的

担忧立场。
除这些化名者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反联邦派人物发表实名文章阐述自己的立场。弗吉尼亚邦的

理查德·亨利·李可 能 就 是“联 邦 农 夫”，但 他 同 时 也 以 实 名 发 表 文 章⑦。与 本 邦 另 一 位 反 联 邦 派 乔

治·梅森相似，李对宪法的反对反映了其对混合政体的偏爱。弗吉尼亚邦的帕特里克·亨利不以文章

见长，而是留下了一批颇为坚定有力的演讲。在该邦批准宪法会议的第二天，他质问道：“他们有什么权

利说‘我们，人民……’，而不是‘我们，各邦……’？”⑧他认为，真正的联邦应该是邦的联合，而不是人民

的联合。
以上分析了部分反联邦派代表性人物在批准宪法运动中的反对言论和立场。这些分析虽然是个案

的，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然，在批准宪法运动中，反联邦派人物远不止这些。大卫·Ｊ．西默斯在其

研究中指出，在整个批准宪法运动中，各邦总共有１６４８人参加批准宪法会议，其中５７７人（占３５％———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如莫顿·伯顿（Ｍｏｒｔｏｎ　Ｂｏｒｔｏｎ）。罗伯特·雅茨（Ｒｏｂｅｒｔ　Ｙａｔｅｓ，１７３８－１８０１），美国政治家，曾作为纽约邦代表参加费城制宪会议，
但提前离开会议的。
如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ｅｆｆｒｅｙ，大卫·Ｊ．西默斯。梅兰克顿·史密斯（Ｍｅｌａｎｃｔｏｎ　Ｓｍｉｔｈ，１７４４－１７９８），美国早期政治家。
Ｍｕｒｒａｙ　Ｄｒｙ．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ａ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ｐ．１０３．
Ｄａｖｉｄ　Ｊ．Ｓｉｅｍｅｒｓ．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Ｍ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ｐ．１２１．
见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ｉ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１７８７；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Ｓｔｏｒｉｎｇ（ｅｄ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
ｅｒａｌｉｓｔ，Ｖｏｌ．３．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１４５～１６７．
Ｄａｖｉｄ　Ｊ．Ｓｉｅｍｅｒｓ．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Ｍ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ｐ．９２．
他在１７８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写给时任弗吉尼亚邦总督爱德蒙·伦道夫（Ｅｄｍｕｎｄ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１７５３－１８１３）的 信 中，较 系 统 地 表 达 了 自
己的政治立场。这封信稍后于１７８７年１２月６日发表在《彼得斯堡弗吉尼亚公报》（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Ｇａｚｅｔｔｅ）上。参见Ｄａｖｉｄ
Ｊ．Ｓｉｅｍｅｒｓ．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Ｍ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ｐ．１０３．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ｅｎ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Ｒａ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ｕｎｅ　４，１７８８”，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ｓｔ，Ｖｏｌ．５，ｐ．２１１．



马万利：异议、化名与权利：美国批准宪法运动中的反联邦派

引者）反对宪法，他称之为“批准宪法运动中的反联邦派”（ｒａ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①。此外，如果说在

制宪会议时期的反联邦派都主要集中在会议上的话，那么，所不同的是，在批准宪法运动时期，反联邦派

已经从会场扩展到民间，从精英发展到民众。虽然很难确切指出普通民众中共有多少人、哪些人是反联

邦派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批准宪法运动时期“这些人为数不少，甚至可能在全国一度占据多数”②。

三、权利：反联邦派在批准宪法运动中的主旨

相比而言，在批准宪法运动中，反联邦派的基本思想要比制宪会议时期更为成熟，也更具理论特色。
本文尝试从人权观念、共和主义传统、联邦主义、宪政思想等方面对其思想予以概括和简要评述。当然，
这些观念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从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权观念实际上渗透到其他观念中。

在批准宪法运动中，反联邦派把对新宪法中缺少人权保障的条款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森提内尔”
指责，“各邦宪法为新闻自由和其他宝贵的个人自由所提供的保障，哪一样由新宪法提了出来”③？在批

准宪法运动中，反联邦派还特别担心“多数暴政”。马里兰的“一位农夫”（Ａ　Ｆａｒｍｅｒ）指出，“事实上，个

人权利常常与多数利益格格不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一个政府中，政治自由越多，权利法案就越有

必要”④。“阿格里帕”指出，“正 如 公 正 的 政 府 保 护 所 有 的 人 一 样，社 会 之 清 醒 而 勤 勉 的 人 应 该 得 到 保

护，以免受到恶徒懒汉的劫掠和暴力。权利法案应当是为此目的而制订的契约，以保护少数人免遭多数

人的豪夺和专政”⑤。理查德·亨利·李说得更直白：“赤裸裸的‘多数’可能被强烈的利益动机驱使，伤
害并压制社会上的少数。”⑥在批准宪法运动中，反联邦派还把批评新宪法缺少权利法案作为斗争的主

要策略和手段。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小的共和国，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而邦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

实上看，都恰恰就是这种小的共和国的最好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反联邦派的人权主张与制宪会议时期

的州权主张实质上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反联邦派的人权主张是为州权主张服务的。
反联邦派坚持美国自殖民地以来的共和主义传统。他们坚持这样一条原则：全国政府必须实行在

联邦原则之下的共和制。根据共和原则，主权必须寓于人民手中；根据联邦原则，主权寓于各邦。反联

邦派据此指出新宪法旨在建立一个在很多方面超越地理和政治权限的单一国家，因此，小的共和国是他

们的理想。首先，反联邦派认为，只有小的共和国才能保持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有效联系，人民也才自愿

服从政府的各项法律。理查德·亨利·李指出，“经验证明，像合众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若非以

邦联（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的形式，就不可能按照自由原则来治理”⑦。梅兰克顿·史密斯认为，只有小的共和

国才能够保证政府对人民真正负责⑧。“联邦农夫”指出，只有小的共和国才能够培养共和国所必需的

市民和市民精神⑨。反联邦派非常重视共和主义 传 统，事 实 上，他 们 成 长 于 这 种 传 统 之 中。在 建 国 时

期，在批准宪法运动的语境之下，他们对共和主义有了新的理解，并把这一古老、优秀的传统作为与联邦

派斗争的理论武器。他们把共和国看作为主权邦的基本属性，视小的共和国为政民关系、责任政府及市

民美德的依托和保障。因此，他们拒绝大的国家以及这种国家内的集权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主

义是反联邦派全部政治主张的重要观念基础。
反联邦派对“联邦”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联邦主义者。反联邦派并不反对作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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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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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Ｄａｖｉｄ　Ｊ．Ｓｉｅｍｅｒｓ．“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Ｗｈｏ　Ｖｏｔｅｄ　ｉｎ　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　Ｒａ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２２５ａｎｄ　ｎｏｔｅ　２．
Ｄａｖｉｄ　Ｊ．Ｓｉｅｍｅｒｓ．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Ｍ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ｐ．３．
Ｍｕｒｒａｙ　Ｄｒｙ．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ａ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ｐ１１８．
“Ｅｓｓａｙｓ　ｂｙ　ａ　Ｆａｒｍｅｒ”，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Ｖｏｌ．５，ｐ．１１．马里兰邦的“一位农夫”（Ａ　Ｆａｒｍｅｒ）可能是
美国政治活动家约翰·弗朗西斯·默塞（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ｅｒｃ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２１）．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ｐｐａ，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ｒｄ，１７８７”，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Ｖｏｌ．４，ｐ．７６．“阿格里帕”（Ａｇｒｉｐｐａ）
可能是美国政治家詹姆斯·温斯罗普（Ｊａｍｅｓ　Ｗｉｎｔｈｒｏｐ，１７５２－１８２１）．阿格里帕 （Ａｇｒｉｐｐａ，６３－１２ＢＣ），希腊怀疑论哲学家。
Ｍｕｒｒａｙ　Ｄｒｙ．Ｔｈ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ａｎ　Ａｂｒｉ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ｐ．４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　Ｌｅｅ’ｓ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Ｅｄｍｕｎｄ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ｔｈ，１７８７”，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
ｅｒａｌｉｓｔ，Ｖｏｌ．５，ｐ．１１３．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ｂｙ　Ｍｅｌａｎｃｔｏｎ　Ｓｍｉｔｈ，Ｊｕｎｅ　２１，１７８８”，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Ｖｏｌ．６，ｐ．１５８．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ｔｈ，１７８７”，ｉｎ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ｎｔｉ－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
Ｖｏｌ．２，ｐ．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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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联合的联邦，而是反对新宪法所提出的关于联邦的政治安排。换句话说，反联邦派与联邦派之间的争

论，归根到底，不是要不要联邦的争论，而是如何联邦的争论。在反联邦派的联邦主义观念中，邦在联盟

之内的权利要比联盟本身重要。形象地说，他们重视联邦之“邦”胜于联邦之“联”，这一点与联邦派恰恰

相反。宾夕法尼亚的反联邦派“一位农夫”（Ａ　Ｆａｒｍｅｒ）指出，“联邦共和国的完美不仅在于那些具有普

遍性的、被授予联邦政府的主权，还在于那些更具地方特征，应当保留给地方政府的主权；以及这二者之

间划出了适当的界限”①。帕特里克·亨利声称，“在我的内心，第一件事就是人民的自由，第二才是美

利坚的联合”②。马萨诸塞的一位反联邦派以笔名“一个联邦派”（Ａ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发表文章称，“我宁愿是

马萨诸塞小共和国的自由公民，而不愿做美利坚大帝国的受压迫的属民”③。反联邦派的联邦主义观念

与他们对新生的合众国的形势的分析和应对措施密不可分。事实上，联邦派亦是如此。双方的主张都

不仅有各自的政治哲学基础，也有不同的现实前提。帕特里克·亨利坚持认为，如果存在着危险，“我相

信美利坚精神会保卫我们”④。在反联邦派看来，联邦派不仅夸大了国家面临的困难，还提出了错误的

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联邦主要是经济的联盟，政治的联盟很容易走向帝国；邦联所遇到的问题不是邦

联政府带来的，而是战争和独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主要从工业和运输等经

济方面入手。
反联邦派关心新宪法如何保障州的权利，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要想做到这些，就必须对中央政府

进行限制，实行宪政。批准宪法运动时期，反联邦派对新宪法的批评包括复合政府与权力制衡两个方

面。复合政府主要指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反联邦派的制衡观念又包括两个内涵：有
限政府与分权。反联邦派认为新宪法赋予中央各部门过多的权力，没有体现有限政府的原则。针对宪

法中至少每３００００人选举一名众议员的规定，乔治·梅森认为这是“很危险”的。“布鲁图斯”指出，“（代
表）应该真实反映人民的意志，洞晓人民的状况和要求，同情人民的鄙陋，服务于他们的真正利益。”⑤反

联邦派认为总统的权力受到的约束太少，从而可能成为“选举的国王”，成为“我们的新国王”。针对汉密

尔顿认为精巧妥帖的“制衡制度”（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反联邦派却认为它是含糊晦涩、
充满危险的，帕特里克·亨利说，“宪法应该像一座灯塔，高悬在人民的眼前，为任何人所掌握和 理 解

……但是，这个政府是如此错综复杂，这个世上没有人知道它的运作”⑥。

四、结　语

在美国建国之初，战争给殖民地带来了独立，也带来了困顿。一方面，人们希望生活在美国自《大宪

章》以来的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的这种“权力分散”型的政治传统之中；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独立以及克

服独立所带来的“危急”的现实需要，人们又希望取得最有力的团结一致。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强调整

体政府权力的联邦派与强调邦与人民的权利的反联邦派成为这两种声音的代表。但是，他们并非死敌，
他们之间有斗争，也有“伟大的妥协”。这种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是新宪法及其早期修正案的诞生。在这

个过程中，反联邦派并非“破坏者”，他们是联邦派的合作者，是新宪法和新国家的另一种缔造者。
与制宪会议时期有所不同，在批准宪法运动中，人权开始成为反联邦派的突出主张。在新宪法诞生

之前的“危急”形势面前，人权问题远没有州权重要，大多数联邦派以及一部分反联邦派都对民众的力量

心存芥蒂。人权问题只有到了宪法已经被制订、被提交到各邦及各邦人民面前时，才成为反联邦派的关

注焦点和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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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利：异议、化名与权利：美国批准宪法运动中的反联邦派

相比而言，在批准宪法运动中，反联邦派的基本思想要比制宪会议时期更为成熟、也更具理论特色。
本文从人权观念、共和主义、联邦主义、宪政主义等四个方面对批准宪法运动时期的反联邦派思想做了概

括。这些思想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共和主义是其整个思想的哲学基础；联邦主义处理的是联邦与州之间

的关系；人权观念处理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宪政思想处理的是联邦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问题。
在批准宪法运动中，反联邦派大多用化名来发表文章，并且以这种方式号召人们拒绝批准新宪法。

以化名发表政论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十分普遍，麦迪逊等联邦派的文章也大多是以“波利比乌

斯（Ｐｕｂｌｉｕｓ）名义发表的。但是，从学术史角度看，同样是化名者，反联邦派得到的重视和研究要比联邦

派少得多，甚至对于多数反联邦派化名者，人们至今并不能考察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解读反联邦派化

名背后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们选择化名时的寓意，有助于理解宪法辩论的历史语境以及反联邦派在辩论

中的姿态。
在那场“宪法革命”中，反联邦派并不完全是失败者。对于反联邦派的失败应该做历史理解和话语

分析。建国初期，集中权力克服“危急”乃人心多向，联邦主义实质上成为希望与道义的象征。反联邦派

的州权与人权等政治主张在“危急”的形势面前是“不合时宜的”，这就先天注定了他们的失败。从修辞

学的角度来分析，反联邦派的失败是一种误解，并且这种误解经由联邦派到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代代相

传，成为一种标签———就像 反 联 邦 派 这 个 称 谓 一 样。联 邦 派 自 称 为“联 邦 主 义 者”，这 样 一 来，反 对 派

们———哪怕只是部分反对他们的主张———只好背负起“反联邦派”这个在当时明显具有道义和策略上的

不利的名义。有意义的是，恰恰是州权主张，证明了反联邦派在制宪会议上并非完全失败者，所谓“伟大

的妥协”（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以及新宪法中关于州与联邦的权力划分的规定即是例证；同样，恰恰

是人权主张，证明了反联邦派在批准宪法运动中也并非失败者，《权利法案》即是其成功的例证。由此，
再次向后世证明，美国的政治传统的源头并不在于某个单一的“胜利者”，而是寓于多种政治理念与实践

的互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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